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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目的

 

解析胃癌患者对生前预嘱的态度及建议,为生前预嘱在我国的推广和实施提供参考。方法
 

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5
例胃癌患者进行有关生前预嘱态度及建议的半结构式深入访谈,访谈资料采用Colaizzi

 

7步分析法进行分析。结果
 

胃癌患者对

生前预嘱的态度:认可其积极作用并接受生前预嘱(减少家属决策困难、有效表达患者意愿、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纠纷、节约医疗资

源),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回避生前预嘱(患者因素、家属因素、社会因素);对实施生前预嘱的建议:增加安乐死相关内容、内容需通

俗易懂。结论
 

生前预嘱在胃癌患者中推广甚为困难,应充分解释其内涵与意义,加强医务人员培训,纠正患者的错误认知,从易

于接受的人群开始推广,完善法律保障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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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胃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,发病率与病死率均
排名第三[1]。胃癌患者在终末期因疾病原因无法表
达自身意愿的情况下仍经受各种仪器、插管、胃造瘘
等治疗,给患者带来痛苦,同时增加家属的心理压
力[2],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[3]。最终导致患者
在痛苦和遗憾中离世[4]。生前预嘱(Living

 

Will)是
为了保障个人在不能表达自己意愿的疾病终末期,仍
能获得自己想要的医疗护理文件[5],是在人们健康或
意识清楚时签署的,用来说明在患者不可治愈的伤病
末期或临终时,要不要采用某些医疗和护理的指示文
件[6]。国外已将生前预嘱纳入法律管理范畴,保障生
前预嘱合理有效实施,而我国生前预嘱目前尚处于推
广阶段,且有关生前预嘱的研究主要是对医护人员、
慢性病患者等人群的调查研究,未在胃癌患者中开展
生前预嘱的质性研究。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
解析胃癌患者对生前预嘱的态度及建议,探讨在胃癌
患者中推广生前预嘱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,以期为
我国恶性肿瘤患者普及生前预嘱提供参考。
1 对象与方法

1.1 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1年9~10月
在我院肿瘤中心住院的胃癌患者作为访谈对象。纳
入标准:①年龄≥18岁;②经病理诊断确诊为胃癌;
③精神正常,无智力缺陷;④无沟通障碍,能准确表达
自己的观点;⑤自愿参与本研究者。排除标准:①病
情危重无法配合者;②保护性医疗者。以访谈资料饱
和为原则,本研究最终访谈15例患者,依次编号为

P1~P15。其中男9例,女6例;年龄26~81(51.3±
16.9)岁;已婚14例,未婚1例;学历为小学1例,初
中4例,高中3例,大专3例,本科4例;职业为退休4
例,个体经营2例,公司职员3例,无业4例,大学教

授、司机各1例。
1.2 方法

1.2.1 资料收集方法 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对
一半结构式访谈收集资料。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初
步拟定访谈提纲,与课题组成员讨论修改,并对2例
胃癌患者实施预访谈后修改确定访谈提纲:①您对
“生前预嘱”了解吗? 请您谈谈您对“生前预嘱”的看
法? ②您认为生前预嘱的哪些内容符合您的需求?
③您认为哪些因素会对实施生前预嘱产生影响? ④
您对实施生前预嘱有什么建议? 访谈前,向访谈对象
介绍和解释本次研究的目的和意义,为患者提供生前
预嘱“我的五个愿望”文件内容[7],取得患者配合,签
署知情同意书,征得录音同意,并向患者承诺资料保
密。选择病区环境舒适安静的健康宣教室进行访谈。
访谈过程中灵活应用沟通技巧以获取更多信息,注意
不偏离生前预嘱主题,随时记录访谈对象的非语言资
料,如面部表情、肢体语言及语气等。每次访谈40~
60

 

min,访谈结束后24
 

h内将录音资料等内容转化
为文本资料。
1.2.2 资料整理与分析 采用Colaizzi

 

7步现象学
资料分析法[8],资料采用人工整理,以客观、真实的态
度整理访谈资料,避免带入个人偏见而影响资料整理
准确性。每份资料由2名研究者独立分析归纳主题,
再进行对比,确保结果的可靠性。
2 结果

2.1 患者对生前预嘱的态度

2.1.1 认可其积极作用并接受生前预嘱

2.1.1.1 减少家属决策困难 对于是否采取某种医
疗手段,患者与亲属的意见可能不一致,患者提前设
立生前预嘱表达本人意愿,能够减少不同意见或为亲
属提供参考[9]。访谈患者表示当自己明确表达了想
法和决定后,家属的决策压力会小很多。P2:“自己表
达了明确的态度,家属作抉择也相对轻松些,内心的
痛苦和纠结可能也会少些。”
2.1.1.2 有效表达患者意愿 提前表明自己临终时
是否用各种仪器维持生命,可避免承受痛苦治疗[10]。
访谈患者认为实施生前预嘱可以帮助其明确后续治

·98·护理学杂志2022年8月第37卷第16期



疗选择方向。P2:“填写生前预嘱实际上也是在帮助
我们表达自己的意愿,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安
排。”P15:“临终时那些生命支持治疗的措施既是一种
折磨,又不能挽救生命。生前预嘱让我们提前作出选
择,少一些痛苦的挣扎。”
2.1.1.3 避免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生前预嘱可以促
进医疗决策[11],根据自身情况提前决策可以有效避
免后续可能存在的医疗纠纷。P4:“生前预嘱可以避
免因治疗效果达不到家人期望而引起一些医患矛
盾。”P8:“我知道胃癌结局是怎样的,不想因为抢救不
过来而导致家人对医生护士不满。”
2.1.1.4 节约医疗资源 生前预嘱可以减少不必要
的资源消耗。P2:“那些复杂的抢救措施应该用在可
以抢救存活的患者,对于我们肿瘤病人,到了临终还
进行复杂的抢救可能是在浪费医疗资源。”
2.1.2 受多种因素影响而回避生前预嘱

2.1.2.1 患者因素 患者的躯体症状、文化程度、年
龄影响实施生前预嘱。文化程度影响患者对生前预
嘱的理解程度及态度,从而影响生前预嘱实施。P12:
“人是满怀希望时绝不放弃抢救的,但我们胃癌患者
到最后又不能吃又不能喝,还忍受各种疼痛,就希望
死得干脆点,更愿意实施提前定的生前预嘱。”P10:
“我没多少文化,对生前预嘱还是不太懂,让人觉得像
是预后不好,要我提前签遗嘱、安排后事的。”
2.1.2.2 家属因素 胃癌恶性程度高,家属对患者
的疾病诊断及病情预后可能会隐瞒,影响生前预嘱在
胃癌患者中实施[12]。家属在患者面前常常极为小
心,表现出过度保护,从不愿谈论临终及死亡相关的
话题,患者会考虑家属的感受,在面对生前预嘱时会
表现出退缩。P4:“家属不愿我看生前预嘱的内容,所
以没必要去了解。”P5:“家属如果看到我填生前预嘱
会接受不了的。”
2.1.2.3 社会因素 主要通过社会传统文化和法律
保障影响生前预嘱实施。中国社会传统文化比较忌
讳谈临终、死亡话题,从而影响生前预嘱实施。生前
预嘱不是生效的法律文书,不具有法律效力。P9:“生
前预嘱的实现有赖于法律支持,而立法还有很漫长的
路要走,还涉及是否为本人签署、如何保障、如何鉴定
没有抢救价值和意义等问题,还需要艰难推进,否则
难以实施。”
2.2 对实施生前预嘱的建议

2.2.1 增加安乐死相关内容 胃癌患者因疾病及治
疗常伴随痛苦体验而表达出安乐死的愿望,希望生前
预嘱里面补充安乐死的内容。P3:“生前预嘱里只提
到可以放弃生命支持治疗,但人还是痛苦地活着,应
该把安乐死加进去,让患者可以舒服地离世。”P6:“反
复住院治疗让我经历了太多痛苦,希望生前预嘱能加
安乐死的内容,让我最后安详地离开。”
2.2.2 内容需通俗易懂 生前预嘱文本需修订以适
应中国的文化和需求。本研究受访者认为文化水平
低的人阅读、理解比较困难,且容易产生误解并影响
决策,需简化内容使其容易理解。P1:“尤其是第二个

愿望,我要或不要生命支持治疗,不仅长篇大论,还让
人读不懂。希望‘临终时有人陪伴’和‘有人和我在一

起’不是一个意思吗?”P3:“有些内容多余,捐献器官

不是依靠生前预嘱来实行的,而是有专门程序。床单

位整洁没必要说,因为这是基本保障,生前预嘱写不

写,家属或者医务人员都会去收拾打理。”
3 讨论

3.1 提高胃癌患者及家属对生前预嘱的理解和认知

3.1.1 阐述尊严死的内涵 胃癌患者往往遭受各种

躯体疼痛,且承受各种治疗相关症状困扰,给患者带

来巨大的痛苦。倡导实施生前预嘱,既不加速也不延

缓生命周期,使患者身无痛苦、心无牵挂、人有尊严、
灵无恐惧地渡过生命最后阶段,提高死亡质量。这对

于无法忍受痛苦并希望得到解脱的疾病终末期患者
是一种更好的选择[13-14]。由于生前预嘱是尊严死的

重要文件形式,因此,在推广实施生前预嘱时,应开展
死亡教育[15],向患者阐述尊严死的内涵。

胃癌患者容易把生前预嘱与遗嘱划上等号,而生

前预嘱与遗嘱存在较大区别。两者都是对未来的事

情提前规划和安排,但遗嘱没有固定的文本模式,所
安排的对象大多是财产问题,是人们临终前立下的,
在人死之后即生效,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[16]。而生

前预嘱有“我的五个愿望”文本,所涉及的问题大多是

生前之事或与医疗决策相关,不涉及财产问题,目的

是为保障人的自主决策权而设立,目前尚无法律效
力[17]。另外,患者误认为生前预嘱是提倡人们放弃

治疗,而实际上生前预嘱是提倡人们主动对自己的事

提前作出决策,以便在丧失决策能力时供家属和医护

人员参考,从而实现自己意愿。因此,在推广过程中,
首先应根据胃癌患者的理解和认知情况,充分了解其

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,再针对性地解释。
3.1.2 开展死亡教育,加强临床医务人员培训 生

前预嘱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推广阶段,相关专业人才

匮乏。即使是系统学习过包含临终、姑息等相关课程

内容的医学生甚至是有着丰富终末期患者照护经验

的临床医务人员对于该理念的了解仍不够全面。因

此,应设置针对医学专业人员的死亡教育课程。此

外,还应开展系统的相关培训,培训内容包括现行的
生前预嘱文本内容及含义,相关信息获取的方法,临
终关怀技能等。同时应重视提高医务人员对胃癌患

者实施生前预嘱宣教的能力和技巧,如在宣教过程中

采用团体宣教、家庭宣教、个体宣教等多种形式,使用

讲授法、提问法、举例法、引用法等不同的宣教方法,
通过向患者介绍“生前预嘱推广”公众号,让患者了解
更多信息。另外,掌握癌症患者病情告知的技巧[18],
关注患者心理状况及家属态度,避免因与患者谈及死

亡相关话题而引起家属不满,针对患者提出的生前预

嘱相关问题,耐心解答。
3.2 制订个性化生前预嘱推广方案 本研究发现,
经历过亲属死亡事件的患者能坦然接受生前预嘱,可
能与他们在经历亲属死亡事件过程中的相关思考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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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,自身对生前预嘱问题也更看得开[19]。老年人较
年轻人更能接受,可能由于老年患者思考死亡相关事
件较多,阅历更广,相对容易接受生前预嘱。文化水
平高的患者对信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强,更理性分析
和看待问题,同时通过网络、媒体、微信等信息渠道了
解生前预嘱也更便捷,更愿意接受生前预嘱[13]。因
此,在胃癌患者中推广生前预嘱时,在建立良好的护
患关系基础上从易于接受的人群开始推广,谈论过程
中视患者及家属的接受情况逐步深入[20]。建议先以
科普讲座、播放视频等面向群体的方式让患者逐渐了
解[21],并发挥志愿者服务的最佳效果[22]。其次,开展
针对性的个体化宣教,如对文化程度低的胃癌患者采
用纸质宣传单、图册等方式宣教,使患者更好地理解
并接受生前预嘱。
3.3 完善生前预嘱法律保障体系 生前预嘱最终能
否实现既受现实情况的影响,也与是否有法律保障有
关[23]。生前预嘱中优逝理念的推广与实施,需要借
助法律的保护方能发挥最大效益[24-25]。我国大陆直
接立法面临的阻碍因素多,且实施生前预嘱的法律机
制还未形成,法律需进一步明确维护人的生命自主权
以及尊严死的权利,再积极倡导生前预嘱的推广工
作,鼓励和支持生前预嘱推广组织的发展,最后逐步
完善生前预嘱法律保障体系。此外,具体实施中还应
考虑伦理、道德、法律、文化等诸多因素,对生前预嘱
的签署形式作出明确规定,避免不良医疗事件发生时
因签署文件方式的差异对患者、家属和医护人员产生
伤害[26]。
4 小结

本研究发现,胃癌患者对生前预嘱的态度不一,
对生前预嘱的理解存在误区,且患者对生前预嘱的接
受度差异较大。实施生前预嘱对于个人、家庭和社会
具有重要意义,但实施前还需考虑其影响因素。实现
生前预嘱的全面推广,加大对生前预嘱内容的探索与
研究是必要条件,普及大众生前预嘱相关知识是重要
基础,对医疗行业人员开展生前预嘱培训是关键步
骤,促进相关法律的建立与完善是核心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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